
緬緬甸甸        
MMYYAANNMMAARR 

 

國       家 :  緬 甸 

生 效 日 期 :  10 Jan 2012   

電 話 號 碼 :  2827 7929    

地       址 :  香 港 灣 仔 港 灣 道 30 號 ， 新 鴻 基 中 心 2401 - 5 室 

辦 公 時 間 :  0900-1230 / 1330-1700  (Monday-Friday) 

 証件類別 是 否 須 辦 簽 証 簽 証 表 格 近 照 身 分 證 工 作 天 簽 証 及 手 續 費 可 停 留 期 限 

BNO 須 1 3 --- 3 $300  28天 
HKSAR 須 1 3 --- 3 $300  28天 
HKDI 須 1 3 --- 3 $300  28天 澳門特區護照 須 1 3 --- 3 $300  28天 澳門特區 旅行証 

須 1 3 --- 3 $300 28天 葡國護照 須 1 3 --- 3 $300  28天 
*護 照 有 效 日 期 必 須 為 六 個 月 或 以 上 

*上 列 收 費 已 包 括 辦 理 簽 証 之 費 用 及 本 公 司 代 辦 有 關 申 請 所 徵 收 之 手 續 費 

*所 有 在 職 人 仕 申 請 簽 證 必 須 提 供 公 司 咭 片 

*如 申 請 人 護 照 出 生 地 是 緬 甸 ，必 須 申 請 探 親 簽 證，費 用 為 $450 元 

 ※※    不不  論論  持持  有有  何何  種種  國國  籍籍  之之  護護  照照  ，，  所所  有有  欲欲  前前  往往  緬緬  甸甸  之之  旅旅  客客  均均  須須  辦辦  妥妥  簽簽  証証  方方  可可  入入  境境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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